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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城市管理局文件
新城管文﹝2021﹞35 号

关于印发《2021 年度新县获得用水用气提升
专项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局属相关二级单位、机关股室：

现将《2021 年度新县获得用水用气提升专项行动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通知要求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新县城市管理局

2021 年 5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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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度新县获得用水用气提升专项
行 动 方 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

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县委、县政府优化提升营商环境

决策部署，提升新县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中获得用水用气指标

得分和名次，持续优化获得用水用气服务水平，结合新县实

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严格规范与企业经营、项目建设、居民使用等密切相关

的水气报装服务事项，实施全流程优化，压减申请材料，简

化办理环节，压缩办理时间，共享要件资料，逐步实现“一

网通办、只进一扇门、最多跑一次”目标，努力优化营商环

境，提高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便利度、快捷度、满意度。

二、工作举措

（一）完善报装申请

1、精简审批材料。按照能减尽减的原则，统一、规范

水气报装所需申请材料，通过整合相关单位政务平台资源，

推进后台数据互通共享，可通过数据共享得到的材料，不得

要求申请人提供。将报装必需的身份信息、企业信息等要件，

全部浓缩进 1 张表单，将申报材料进一步精简为 1 项。

时间节点：长期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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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城市管理局牵头，县自来水公司、弘昌燃气

公司、盛焰燃气公司及相关部门配合。

2、贯彻落实“容缺办理”制度。在确认客户个人信息

和企业信息的情况下，可直接办理用水、用气接入申请，精

简申请材料；开通电话申报程序，主动对接客户上门服务；

完善线上报装业务，提高线上报装使用率和便利度。

时间节点：2021 年 12 月

责任单位：城市管理局牵头，县自来水公司、弘昌燃气

公司、盛焰燃气公司及相关部门配合。

（二）优化报装服务流程

1.推进用水用气报装“零上门”。在建设项目工程建设

许可阶段，通过县住建局将供水、燃气等相关信息告知经营

企业，水气经营企业与建设单位主动对接，提供上门服务，

将水气报装手续提前到项目开工前办理；在项目施工阶段完

成相关设施建设，项目竣工验收后直接办理接入事宜，无需

用户多次往返营业厅。

时间节点：长期坚持

责任单位：城市管理局牵头，县自来水公司、弘昌燃气

公司、盛焰燃气公司及相关部门配合。

2.推进用水用气报装“零审批”。水气接入工程如需办

理挖掘城市道路或砍伐城市树木等行政审批事项的，由供水

供气企业全程代办，在完成方案设计后即可向审批部门提

出。局行政审批股应按照行政审批改革要求，推行统一受理、



— 4 —

并联审批、告知承诺，全力压缩接入工程审批时限。材料齐

全的，应于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工作。

时间节点：2021 年 12 月。

责任单位：城市管理局牵头，县自来水公司、弘昌燃气

公司、盛焰燃气公司及相关部门配合。

（三）压缩报装时限

全面整合优化水、气报装流程，统一设置为申请受理、

勘验开通 2 个环节。供水企业从受理申请当日起，开展现场

勘查、验收、通水等环节的时间总计不得超过 1 个工作日；

供气企业从受理申请当日起，开展现场勘查、验收、通气等

环节的时间总计不得超过 1 个工作日（以上时间不包括施工

图设计、工程施工、办理相关行政审批等经营企业无法控制

的时间）。

时间节点：长期坚持

责任单位：城市管理局牵头，县自来水公司、弘昌燃气

公司、盛焰燃气公司及相关部门配合。

（四）规范费用收取

1.水气经营企业要积极协调县物价部门，加快水气建筑

区划红线内接入工程的管材费、安装费等相关收费标准的认

定，按规定收取水气相关费用，没有相关政策规定的，水气

经营企业不得额外收取其他费用。用水用气企业投资产权边

界外“零收费”。

时间节点：2021 年 12 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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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城市管理局牵头，县自来水公司、弘昌燃气

公司、盛焰燃气公司及相关部门配合。

2.提升水气建筑区划红线内接入工程收费标准信息透

明度，线上、线下全面公开水气建筑区划红线内接入工程涉

及的管材费、安装费等相关收费标准，推行水、气费电子发

票（含污水）业务。建立健全监管机制，加强对供水供气工

程安装环节中的价格欺诈、价格串通、牟取暴利等不正当价

格行为的监督检查，依法进行查处，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

典型案例，并纳入企业失信记录。

时间节点：长期坚持。

责任单位：城市管理局牵头，县自来水公司、弘昌燃气

公司、盛焰燃气公司及相关部门配合。

（五）规范服务保障

1、推进供水、气服务“一件事”办理，进驻政务服务

大厅，实行“一站式”服务。多元化开通用水、用气报装办

理渠道和缴费渠道。督促水气经营企业落实《城镇供水服

务》、《燃气服务导则》等国家标准和我省公用事业行业行

为规范；设立抢修和服务热线，引入智能客服系统，对于用

户反映的问题，按照服务承诺和行业服务规范及时进行处

理。

时间节点：2021 年 12 月

责任单位：新县自来水公司、弘昌燃气公司、盛焰燃气

公司

2、推进用水用气安装服务，严格落实服务承诺，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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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装服务质量，缩短接入工程施工、接入工程验收、签订合

同、安装水、气表等工程施工时间，严控接入工程造价，减

少用户二次投入。

时间节点：2021 年 12 月

责任单位：新县自来水公司、弘昌燃气公司、盛焰燃气

公司

3、推进用水用气事后服务，建立优质企业“一对一”

服务机制，抽调专人负责优质企业的事后服务事项，将服务

人员、企业结对情况建立台账。日常服务采取走访、电话询

问、座谈等方式积极了解和解决企业用水、用气后续问题，

畅通客户反馈通道，竭力解决客户反馈的各项问题，为客户

提供“保姆式”服务。建立优质企业档案，切实为优质企业

做好事后服务事项，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和群众跑腿次数，让

企业和服务对象“少跑路”或“零跑路”，“能办事”并“办

成事”。

时间节点：2021 年 12 月

责任单位：新县自来水公司、弘昌燃气公司、盛焰燃气

公司

4、推进用水用气信息公开，加快完善服务制度、服务

承诺、管理流程、操作制度的建立，加大办事流程、服务承

诺的透明度和公开度，运用互联网、新县网、云上新县、微

信公众号、电视台、小区便民宣传栏、滚动字幕等多渠道进

行宣传公示，提高群众知晓率，健全线上办理便民度，提高

线上办理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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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节点：2021 年 12 月

责任单位：新县自来水公司、弘昌燃气公司、盛焰燃气

公司

5、健全供水、供气工程施工验收的相关规定及技术标

准，持续推进供水、供气企业智能计量装置的普及率，加强

水气源头、储存、管道到用户的安全管控，运用先进技术提

高管网漏损管理，深化“互联网+供水、气服务”信息化改

革工作。

时间节点：2021 年 12 月

责任单位：新县自来水公司、弘昌燃气公司、盛焰燃气

公司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督促指导。积极优化审批事项办理工作，搞

好组织协调和指导服务，督促县自来水公司、燃气公司抓好

责任落实，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对服务质量、承诺时限等进

行全过程监督。

（二）持续改进提升。在获得用水、用气报装工作中，

充分听取申请人意见建议，切合实际加以改进和解决，做好

申报资料范本、共性问题解答等基础性工作，提高报装申请

一次性成功率，逐步实现“一网通办、只进一扇门、最多跑

一次”的目标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培训。加大有关政策、标准、流程等宣

传力度，提前告知所需资料、办事程序、服务内容、办理时

限及收费标准等注意事项。加强对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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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，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，提升办事企业和群众的满意

度。

附件：新县获得用水用气指标提升对比表



新县获得用水用气提升对比表

指标 现状水平 升级版目标 国内前沿水平

获得用水办理环节

（个）

2 长期坚持
2

获得用水时间

（工作日）

1 长期坚持
3

获得用气办理环节

（个）

2 长期坚持
2

获得用气时间

（工作日）

1 长期坚持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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